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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调查我国各级医疗机构用药教育开展及补偿现状，为用药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和建议。方法 采用网络问

卷调查的方法，于 2023年 3月调查全国范围内各级医疗机构用药教育的开展情况，对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与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 共回收问卷1 368份，其中有效问卷1 304份，问卷有效率为95.32%。我国医疗机构用药教育总体开展率为73.62%，东部、中

部和西部地区用药教育开展率分别为 76.05%、67.68%、73.76%，三级、二级和一级医疗机构开展率分别为 87.11%、60.57%、

46.32%；发药窗口是最常见的用药教育场所，口头交代是比例最高的用药教育形式。三级医疗机构与一级和二级医疗机构相比，

用药教育场所和形式都更加多元；各级医疗机构总体用药教育年服务量的中位数为500人次，且医疗机构级别越高，用药教育年

服务量越大（P＝0.023）；超过一半的医疗机构无任何形式的用药教育补偿，有补偿的医疗机构大多是在工作量上予以体现。医疗

机构等级、信息化和自动化程度是影响用药教育是否开展的重要因素。结论 与2019年相比，近年我国中部地区医疗机构用药开

展率有一定提升；各地区的一级医疗机构用药教育开展率仍较低，需要继续提高。各医疗机构应根据自身特点设置用药教育场

所，丰富用药教育形式，提高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继续积极落实药学服务收费，以促进用药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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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medication education in domestic medical 

institution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better development of medication education. METHODS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March 2023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dication education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nationwide；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RESULTS A total of 1 368 

questionnaires were recycled， 1 304 of which were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ith the effective rate of 95.32%. The average rate of 

providing medication education was 73.62%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nationwide， 76.05%， 67.68% and 73.76% respectively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87.11%， 60.57% and 46.32% respectively in tertiary， secondary and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 commonest place and way of carrying out medication education were dispensing window and oral instructions， and 

both were more diverse in terti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compared with second and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 median annual 

service volume of medication education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was 500 people；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 larger the annual service volume of medication 

education （P＝0.023）. More than half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didn’t have any form of compensation for medication 

education， which was mostly reflected in the workload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with compensation. Grad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degree of information and automation we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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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rrying out medication education. CONCLUSIONS The ratio of carrying out medication education is 

improved in the central reg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compared with 2019； while that of primary institutions in all regions is at a 

low level and should be improved. The place of carrying out medication education should be se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medication education forms should be enriched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medication education talents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Compensation for pharmaceutical care should be continually explored and 

implemented to prompt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edication education.

KEYWORDS medical institutions； medication educ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compensation； pharmaceutical care；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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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教育是药师对患者提供合理用药指导、普及合

理用药知识等药学服务的过程，以提高患者用药知识水

平和用药依从性，降低用药错误发生率，保障医疗质量

和医疗安全[1]。2021年 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医

疗机构用药教育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对用药

教育开展的场所、形式、人员等进行了细致的规定。

2019年林平等[2]对我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用药教育

的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用药教育的平均开展率为

74.1%。但该研究不包含一级医疗机构的数据，且为《规

范》发布前的调研，不能代表我国目前用药教育开展的

真实情况。因此，本课题组在中国医院协会药事专业委

员会的组织指导下，于 2023年 3月对国内 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各级公立医疗机构进行用药教育相关问题

的抽样调研，以调查《规范》发布后各级医疗机构用药教

育的开展现状，为促进用药教育高质量发展、政府部门

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问卷设计

本课题组结合《规范》内容和实践经验，设计调研的

初始问卷，后经专家咨询和预调查进行修改。咨询专家

包括牵头撰写《医疗机构药学服务规范》的中国医院协

会药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多位三级

甲等医院药剂科及临床药学部门负责人，以保证问卷调

研内容的权威性及代表性。同时，本课题组邀请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对问

卷结构和内容的科学性与准确性进行审阅，形成问卷终

稿。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2个部分：（1）2022年度医

疗机构的概况，包括医疗机构名称、级别、床位数、年出

院人次、年门诊量、药学人员情况、药房信息化程度、自动

化程度等；（2）用药教育的开展情况，如开展场所、服务

方式、年服务量、补偿情况、开展过程中的经验及困难等。

1.2　调查对象及方法

本次调查借助问卷星平台（https：//www.wjx.cn/），

采用线上调研的方式，面向国内 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各级医疗机构进行调研，由每家医疗机构的药学

部门负责人填写问卷。

1.3　数据处理

由课题组2位成员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独立的核查和

整理，对数据信息进行复核，删除重复、重要内容缺失和

内容矛盾的数据。采用 Excel 软件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

初步整合，采用 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和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描述性分析部分，百分率数据采用卡方检验比

较各组之间的差异。对于影响因素分析部分，将“是否

开展用药教育”作为因变量，将医疗机构所在地区、医疗

机构等级、医疗机构年门诊量、年出院人次、药师人数、

药学部自动化程度、信息化程度、补偿情况（无额外补

偿、不体现工作量，无额外补偿、体现工作量，有额外补

偿）作为自变量，针对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分别采取独

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的方式验证单因素的相关性，

将有显著相关性的自变量纳入二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

判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

共回收问卷1 368份，经过数据清洗和整理后，得到

有效问卷1 304份，问卷有效率为95.32%，平均问卷完成

时间为 438.61 s。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分类方

法，将问卷中涉及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东部、

中部、西部 3 类地区，据此得到问卷分布为：东部地区

618份，中部地区 263份，西部地区 423份。将医疗机构

分为三级、二级、一级共3种等级，据此得到问卷分布为：

三级医疗机构714份，二级医疗机构454份，一级医疗机

构136份。

2.2　用药教育开展情况

1 304所医疗机构中有 960家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用

药教育，用药教育总体开展率为73.62%。东部地区各类

医疗机构用药教育的开展率为76.05%，中部为67.68%，

西部为 73.76%。三级医疗机构开展率为 87.11%，二级

医疗机构为 60.57%，一级医疗机构为 46.32%。将不同

地区和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用药教育的开展情况进行比

较后发现：不同地区相同等级的医疗机构用药教育开展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一地区三级医疗机

构和一级、二级医疗机构相比，用药教育开展率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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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P＜0.001），同一地区一级和二级医疗机构

之间用药教育开展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

细情况见表1。

2.3　用药教育开展场所

开展用药教育的医疗机构中，发药窗口是最常见的

开展用药教育的场所。将不同地区开展用药教育的场

所进行比较后发现：西部地区在患者床头开展用药教育

的比例高于东部和中部（P＜0.001），东部地区在独立场

所开展用药教育（P＜0.001）和在患者家庭或社区开展

用药教育（P＝0.004）的比例高于中部和西部。将不同

等级医疗机构开展用药教育的场所进行比较后发现：与

一级和二级医疗机构相比，三级医疗机构开展用药教育

的场所更加多元化，常见场所包括发药窗口、咨询窗口

和患者床头，而发药窗口和咨询窗口是二级医疗机构的

主要用药教育场所，一级医疗机构的主要用药教育场所

则只是发药窗口；三级医疗机构在独立场所和患者床头

开展用药教育的比例高于二级和一级医疗机构（P＜

0.001），而一级医疗机构在患者家庭或社区开展用药教

育的比例高于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P＜0.001）。详细

情况见图1。

2.4　用药教育开展形式

口头交代是所有地区所有等级医疗机构最常见的

用药教育形式，随后依次是书面详细提示、视频或其他

多媒体形式。按照不同地区分析，东部地区以视频或多

媒体形式提供用药教育的比例高于中部和西部（P＝

0.001），其他形式开展比例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按照不同医疗机构等级分析，三级

医疗机构采用书面详细提示（P＜0.001）和视频或多媒

体形式（P＜0.001）开展用药教育的比例均高于一级和

二级医疗机构，二级和一级医疗机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口头交代开展比例在不同等级医院之

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情况见图2。

2.5　用药教育年服务量

针对近 1年用药教育服务人次数这一问题，本次调

查共回收了 937条有效信息，总体用药教育年服务量的

中位数为 500人次，其中 665家医疗机构的用药教育年

服务量不足2 000人次，187家年服务量为2 000～10 000

人次，还有 85家超过了 10 000人次。统计分析结果显

示，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用药教育年服务量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23），医疗机构级别越高，用药教育年服

务量越大。结果见表2。

2.6　用药教育的补偿情况

超过一半的医疗机构目前开展用药教育是没有任

何补偿的，有额外补偿的医疗机构占比不超过10%。按

不同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用药教育补偿

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按不同医疗机构

的等级来看，三级医疗机构无任何补偿的比例低于一级

和二级医疗机构（P＜0.001），无额外补偿但体现工作量

的比例高于一级和二级医疗机构（P＜0.001），可见与一

级和二级医疗机构相比，三级医疗机构的补偿程度略

优；但是在额外补偿比例方面，3种等级的医疗机构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情况见图3。

2.7　开展用药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医疗机构等级、药学部信息化和自动化程度对医疗

机构是否开展用药教育有显著性影响。具体表现为：三

级医疗机构用药教育开展率是一级医疗机构的 2.908

倍，二级医疗机构与一级医疗机构的用药教育开展率差

表1　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用药教育开展率

医疗机构等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东部地区
90.03%（298/331）

66.67%（124/186）a

47.52%（48/101）a

中部地区
81.60%（102/125）

55.74%（68/122）a

50.00%（8/16）a

西部地区
86.05%（222/258）

56.85%（83/146）a

36.84%（7/19）a

a：与同地区三级医疗机构比较，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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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用药教育开展形式

表2　2022年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用药教育年服务量分布

医疗机构级别
三级
二级
一级
合计

医疗机构数/家
605

273

  59

937

＜2 000 人次/家（%）

410（43.76）

211（22.52）

44（4.70）

665（70.97）

2 000～10 000 人次/家（%）

140（14.94）

38（4.06）

9（0.96）

187（19.96）

＞10 000 人次/家（%）

55（5.87）

24（2.56）

6（0.64）

8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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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越高，

用药教育开展率越高，其中信息化程度对用药教育开展

率的影响大于自动化程度。详细情况见表3。

2.8　开展用药教育取得的经验与遇到的困难

有 639家医疗机构（66.56%）认为开展用药教育取

得的主要经验是可以“提高患者满意度、改进药学服务

质量”，然后是“提高人才培养程度”（457家，47.60%）与

“改善学科建设”（384家，40.00%），详见表4。用药教育

服务开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困难首先是“人员短缺、符合

要求的人才严重不足”（760家，79.17%），其次是“补偿费

用 太 低 、开 展 的 积 极 性 不 足 ”（549 家 ，57.19%），详

见表5。

3　讨论
3.1　一级医疗机构的用药教育开展率仍有待提高

2021年，孙雪林等[3]进行了一项针对公众对药物安

全信息认知和处理方式的调研，结果表明86.7% 的受访

者曾在服药过程中遇到药物不良反应，而他们获得药品

安全信息的途径主要是说明书、医生和网络社交媒体，

仅有 15.31% 的受访者选择通过药师获得安全信息；同

时还有 83.13% 的受访者认为在服药之前，医生或药师

没有提供足够的药品安全信息。用药教育是医疗机构

药师提供药学服务的重要形式，其在提高患者用药依从

性、提升治疗效果及改善患者用药安全等方面的作用已

经得到了反复证实[4]。《二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

（2012年版）》和《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1

年版）》将用药教育服务内容纳入评审体系，《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服务能力评价指南（2019年版）》和《乡镇卫生

院服务能力评价指南（2019年版）》也均要求对患者进行

用药咨询和用药教育服务。各项公文通知经常强调要

做好患者用药教育的工作，可见政府部门对用药教育工

作的重视。

在本次调研中，大多数医疗机构认为，实施用药教

育能提高患者满意度、改进药学服务质量，并有助于加

强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而根据本研究数据，全国用药

教育总体开展率为73.62%，东部和西部地区整体用药教

育开展率高于中部地区，三级医疗机构用药教育开展率

高于二级医疗机构和一级医疗机构。与 2019 年林平

等[2]调研数据相比，中部地区的二、三级医疗机构用药教

育开展率提升了10% 左右；东、西部地区的二、三级医疗

机构用药教育开展率与2019年持平；3个地区的一级医

疗机构用药教育开展率均低于50%，仍有一定的提升空

间。“十四五”期间，我国依然会以基层为重点提升医疗

卫生服务水平，完善分级诊疗制度，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均衡布局和扩容下沉，在资源分配和患者分布预期会上

涨的情况下，一级医疗机构的用药教育开展率还需进一

步提高，以满足患者的用药教育需求。

3.2　用药教育场所应个性化设置

不同地区和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在用药教育开展场

所方面呈现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在独立场所开展用药

教育的比例高于中部和西部，三级医疗机构在独立场所

和患者床头开展用药教育的比例高于二级和一级医疗

机构，提示东部地区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在用药教

育成熟度和人群覆盖程度方面分别优于中西部地区和

一级、二级医疗机构。有研究调研了三级医疗机构门诊

药房提供用药教育的服务时间，数据表明处方调剂窗口

平均用时92.84 s，其中用药教育平均用时仅为6.78 s，占

总调剂时间的 7.30%[5]。调剂窗口用药教育时间的局限

性限制了其可交代的内容和服务质量，提示了设置独立

用药教育场所的必要性，也推动着药学门诊服务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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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用药教育补偿情况

表3　开展用药教育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

结果

自变量
一级医疗机构
二级医疗机构
三级医疗机构
自动化程度
信息化程度
药师负担出院人次
药师负担门诊人次

β

1.380

2.908

1.692

2.303

1.000

1.000

P

0.235

＜0.001

＜0.001

＜0.001

0.252

0.307

注：本表仅将单因素分析中有显著相关性的自变量纳入影响因素

分析，故未包含初始问卷所涉及的全部自变量；药师负担出院人次为

医疗机构年出院人次与药师人数的比值；药师负担门诊人次为医疗

机构年门诊量与药师人数的比值。

表4　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开展用药教育过程中取得的经

验[家（%%）]

医疗机构级别
三级
二级
一级
合计

医疗机构数
622

275

  63

960

改善学科建设
283（29.48）

87（9.06）

14（1.46）

384（40.00）

提高人才培养程度
307（31.98）

124（12.92）

26（2.71）

457（47.60）

提高患者满意度、改进药学服务质量
411（42.81）

184（19.17）

44（4.58）

639（66.56）

表5　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开展用药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家（%%）]

机构等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合计

医疗机构数

622

275

  63

960

人员短缺、符合要求的
人才严重不足

461（48.02）

244（25.42）

55（5.73）

760（79.17）

医疗机构支持
力度不足

296（30.83）

149（15.52）

40（4.17）

485（50.52）

补偿费用太低、

开展的积极性不足
382（39.79）

139（14.48）

28（2.92）

549（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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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通过药学门诊，药师可以对患者进行一系列专业化

药学服务，既能保证用药教育质量，也能保证药学服务

的连续性。对于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建议开设药学门

诊，保证独立的用药教育场所，在减轻调剂窗口压力、改

善患者用药教育隐私性的同时提高用药教育的质量和

患者满意度。

一级医疗机构在患者家庭或社区开展用药教育的

比例高于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提示一级医疗机构的居

家药学服务水平高于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居家药学

服务是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后的药学服务延伸，基层医

疗机构应当充分发挥其“接地气”的优势，将药学服务重

心放到发展居家药学服务上，探索药学服务下沉至街

道、社区甚至患者家中，建立起患者用药咨询和用药教

育的纽带，与上级医疗机构通力合作，形成“患者家中-

基层医疗机构-上级医疗机构”全方位的用药教育覆盖

网，保障患者用药的正确性和安全性。

3.3　用药教育形式应尽可能多元化

用药教育有多种形式，每种形式各有利弊。就应用

形式最多的口头交代而言，其优势是通俗易懂，缺点是

目前对于口头交代没有统一标准，药师按照个人理解进

行交代可能产生偏差，甚至可能遗漏要点，造成安全隐

患。药品说明书内容详尽准确，然而非医学专业人士可

能理解困难，不能精准掌握重要信息。由于各种形式各

有优劣，单一的用药教育形式无法满足患者需求，因此

多种用药教育形式互补结合的新模式亟待探索。

浙江省人民医院在用药教育形式方面进行了创新，

将各种用药教育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多级多维用药

交代体系，通过“用药交代标签-根据医院信息系统（hos‐

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知识库进行标准化口头交

代-高安全风险药品筛选及详细交代-设立药学门诊进行

个性化交代”4种等级的用药交代，对就诊的患者人群进

行不同需求等级的划分，借助纸质媒介、二维码、网页、

应用程序（APP）、机器人等多种传播载体，实现对就诊

患者的多层次多方式的用药教育，提高了用药教育的工

作质量和人群覆盖率[6]。随着人民对自身健康问题关注

度的提高，各级医疗机构均应探索以口头交代为基础的

适合本机构的多元化用药教育形式，做到用药教育的广

覆盖、个体化、便捷化。

3.4　应继续推进药学服务收费在全国各地的落实

2019年中国医院协会药事专业委员会组织多家医

疗机构编写并发布了《医疗机构药学服务规范》，详细列

出各项药学服务的定义及要求；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

印发了包括用药教育在内的5项药学服务规范，再次强

调了药学服务的重要性和规范性。2023年 9月国家卫

生健康委发布《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 年

版）》，纳入了3项药学服务收费项目，包括药学门诊、处

方调剂和住院患者个体化用药监护。在国家卫生健康

委发布包含药学服务收费的项目技术规范后，福建、湖

南、河北等多地医保局发文试行药学类医疗服务价格项

目并明确了报销标准。虽然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批药学

服务收费项目只有 3项，但是这 3项药学服务的涵盖范

围很广，其收费适用范围已经涵盖了包括用药教育在内

的多项药学服务。

药学服务的收费进程一直较为坎坷。2009年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提出要增设药事服务费，以弥补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

的收入亏损。但药品长期作为盈利工具，导致医院药学

发展受到制约——以盈利为目的导致药学技术服务理

念淡化，采购、库管、调剂等工作占用了大量人力、物力

和时间，临床药学服务没有得到真正落实[7]。在正式取

消药品加成后，药学人员意识到必须尽快实现从“以药

品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的转变，针对探索药学人

员工作定位、提高药学服务质量的研究层出不穷，全国

各 地 各 级 医 疗 机 构 均 在 努 力 探 索 创 新 药 学 服 务 模

式[8―9]，针对药学服务收费的讨论也一直持续[10―11]。2019

年，相关研究者对我国 143所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调

研，结果显示除药学门诊外，几乎所有的药学服务都没

有收费，而药学门诊也仅有35.5% 的医疗机构实施了收

费[2，12―14]。在本次调研中，人员短缺、符合要求的人才严

重不足，医疗机构支持力度不足，补偿费用太低、开展积

极性不足是多数医疗机构开展用药教育时存在的困难，

各级医疗机构应加大对用药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大对药

学服务人力、物力、财力配套的支持力度，帮助药学部门

积极拓展用药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形成标准化、规模化

服务模式，进一步提升患者的满意度和获得感。4年过

去，虽然各地区之间药学服务收费情况差异较大，但相

较于过去，我国药学服务的收费情况已经有了一定进

展，广东、四川、浙江和江苏等地药学服务收费得到广泛

普及，也有了切实的收费标准。未来在政策的支持下，

仍需继续在全国各地推动落实药学服务收费工作，促进

药学服务的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4　结语

我国用药教育整体开展率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医

疗机构等级、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是影响用药服务开展

率的重要因素。在发药窗口以口头交代形式进行用药

教育最为常见，但东部地区和三级医疗机构在用药教育

场所和形式方面与中、西部地区以及一级、二级医疗机

构相比更加多元化。由于用药教育常嵌合在其他药学

服务中一同开展，因此虽本次调研显示超过一半的医疗

机构无任何用药教育的补偿形式，但考虑到用药教育收

费可能包含在其他已收费的药学服务项目中，故认为与

2019年相比，我国医疗机构在用药教育补偿方面仍然有

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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